“创新十二条”兑现常见问题答疑

Q1：哪些企业可以享受“创新十二条”政策？
回复：纳税在丰台区，工商注册在中关村丰台园政策区范围内的企业才可以享受该政策。
Q2：企业要申报什么？
回复：本次项目申报特指符合“创新十二条”第五条（二）和（三）的项目，根据通知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Q3：“创新十二条”其他条款是否兑现？
[bookmark: _GoBack]回复：已出台区级层面支持政策或本政策条款支持内容发生变化的本政策停止兑现；部分条款属免申即享类政策，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会与享受项目申报奖励的企业名单一并在丰台园公众号进行公示，请持续关注官微更新。
Q4：第五条涉及的国家高新企业有奖励吗？
回复：丰台区国高新技术企业目前享受“丰九条”政策奖励，两个政策不可同时享受。国高新奖励咨询电话，83897601，或关注丰台科信官微。
Q5：北京市知识产权试点和示范单位如何申请？
回复：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负责北京市知识产权试点和示范单位的报审工作，有需求的企业可以关注。
Q6：企业今年修订的国家标准，而且创制单位排在第四位，可以享受奖励吗？
回复：“创新十二条”奖励上一年度发布的标准，而修订的标准是不在奖励范围内的，同时，申报企业需位于创制单位的前三位。标准类政策奖励咨询电话，63704819。
Q7：我如何享受第九条的奖励？
回复：企业需到丰台园技术合同登记处进行合同登记，达到累计登记额奖励标准，免申即享。技术合同登记咨询电话：63740110
Q8：我申报多个项目，可以写在一张项目申请表上吗？
回复：申请不同项目，或者申请同一项目的多个资质奖励，须填写各自的项目申请表，并准备单独的成套材料。
Q9：可以把申报材料发到邮箱，提前审核一下吗？
回复：电子版申报材料用作留存备查，工作人员可能会针对申报材料的明显错误，通过邮箱或者电话给与修改意见，但不作为终审意见，也就是说，经修改后提交的纸质版申报材料，仍有可能会遇到退回修改的可能。
